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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内知名物联网技术、产品与服务提

供商，背光模组及相关液晶显示器件

技术是其核心业务，产品广泛应用于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

等众多领域。据了解，截至今年 6 月

底，其在国内提交的专利申请总量达

2.3 万多件，仅涉及背光模组主题的国

内专利申请量就高达 1500多件。

2014 年 11 月 21 日，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东方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京东方公司）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件名为

“一种背光模组及液晶显示器件”的发

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国家知识

产权局相关审查部门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发出驳回决定，驳回了该申请。

京东方公司不服驳回决定，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提出复审请求，未修改申请

文件。2017 年 10 月 13 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

审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第 131807 号

复审决定，撤销上述驳回决定。

业内人士分析，该案为准确理解

发明和最接近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

正确认定二者的区别技术特征，并在

此基础上以最接近现有技术为起点客

观准确地进行创造性判断提供了审查

思路。同时，该案也反映了拥有核心

技术对于企业发展，甚至某一行业发

展的重要性。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

的知识产权，才能拥有行业的完整技

术链和全套工艺。

驳回专利申请

据了解，涉案发明专利申请日为

2014 年 11 月 21 日，公开日为 2015 年

2月 18日，申请人为京东方公司。

经实质审查，国家知识产权局相

关审查部门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作出

驳回决定，驳回了该申请，其理由是，

权利要求 1 至 8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驳回决定认为，权利要求 1 与对

比文件 1 的区别在于，其包括驱动所

述发光器件发光的驱动电路，第一面

板和第二面板之间为密封胶框。基于

上述区别，本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如何根据需要合理地设计背光

模组。对于上述区别，为了能够使得

发光器件发光而设置驱动发光器件

的驱动电路、在第一面板和第二面板

之间设置密封胶框是本

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

的，其效果可以预期。因

此 权 利 要 求 1 不 具 备 专

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规定的创造性。同时，从

属权利要求 2 至 5 的附加

技术特征也是本领域技

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其效

果可以预期。因此，权利

要求 2 至 5 也不具备专利

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的创造性。此外，独立

权 利 要 求 6 的 液 晶 显 示

器 件 包 括 权 利 要 求 1 至

5 任 一 项 所 述 的 背 光 模

组，而将背光模组用于液晶显示

器件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

到的，液晶显示器件包括有液晶

显示面板也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因

此，在其包括的权利要求 1至 5均不具

备 创 造 性 的 情 况 下 ，独 立 权 利 要 求

6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规定的创造性。从属于权利要求 6 的

权利要求 7 至 8 的附加技术特征也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其效果

可以预期。因此，权利要求 7 至 8 也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的创造性。

京东方公司不服上述驳回决定，

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向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出了复审请求，未修改申请文件。

撤销驳回决定

京东方公司认为，对比文件 1 中

碳纳米管层与荧光层构成发光层而实

现背光装置发光，对比文件 1 与本申

请的权利要求 1 的背光装置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结构。此外，对比文件 1 是

通过碳纳米管发射器发射电子并与荧

光层相碰撞使得荧光层中的荧光材料

被激发并发出可见光，该申请是利用

发光器件阵列的光子轰击荧光粉层而

使荧光粉层发光。这样，两者荧光层

发光的原理以及荧光层所起的作用也

不同。因此，该申请的权利要求 1 至

8具备创造性。

经形式审查合格，专利复审委员

会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依法受理了涉

案申请的复审请求，并将其转送至原

审查部门进行前置审查。

相关审查部门在前置审查意见书

中认为，对比文件 1 也是一种液晶显

示器的背光装置，目的都是为了使得

背光模组具有更大面积上亮度更为均

匀，因此在上基板上设置了荧光层，与

下方能够发出光的元件配合，给出了

与涉案申请相同的发明构思。而下基

板的光源采用何种能够激发荧光层的

光源或器件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实

现和设置的，因而坚持原驳回决定。

随 后 ，专 利 复 审

委员会成立合议组对

该案进行审理，随后，

依法作出审查决定。

合议组经审查后

认为，对比文件 1 未公

开涉案专利申请权利

要求 1 的“荧光粉层涂

覆 在 第 二 基 板 上 ，第

一基板上设置的是发

光 器 件 阵 列 ，驱 动 电

路是驱动发光器件发

光，与荧光粉层间隔设置的是发光器

件阵列，荧光粉层是和发光器件阵列

位于第一基板、第二基板与密封胶框

构成的中空腔内且间隔设置”，虽然两

者都具有上下基板及荧光层，但对比

文件 1 的荧光层是实现对比文件 1 的

背光装置发光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而涉案专利申请荧光粉层的作用

只是通过与能够发光的元件即发光器

件配合改进发光效果，属于改善背光

装置已有发光器件出射光的部件。对

比文件 1 的荧光层与涉案专利申请的

荧光粉层实质作用完全不同，不属于

与涉案专利申请的发明构思相同。此

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区别技术特征

为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也不存在

任何启示可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现

有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通过合乎逻辑

的分析、推理或结合本领域常用技术

手段等公知常识得到涉案申请的权利

要求 1。

因此，合议组认为，独立权利要求

1 要 求 保 护 的 技 术 方 案 在 对 比 文 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

段不是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在此

基 础 上 ，直 接 或 间 接 引 用 权 利 要 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 2 至 5 也具备专利

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同时，包括权利要求 1至 5任一项的独

立权利要求 6 所要求保护的液晶显示

器件及引用权利要求 6 的从属权利要

求 7 至 8 也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规定的创造性。由此，涉案专利

申请权利要求 1 至 8 在对比文件 1 的

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具

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的规定，撤销驳回决定。

两点启示作用

上述决定作出后，引起业界广泛

关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何 隽 在 接 受 中 国 知 识 产 权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专 利 复 审 委 员 会 作 出

的 复 审 决 定 反 应 了 对 创 造 性 的 准

确理解 。

何隽介绍，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

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创造性的判断需

要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理解

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和最

接近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方案，认定

两者之间的区别特征，理解发明的技

术本质。同时，在创造性判断中，如

果发明的起点是对最接近现有技术

的技术方案与其他现有技术结合而

得到，还要分析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

有动机需要以此为起点去结合其他

现有技术文件公开的技术手段来获

得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结合该案

的情况，如果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

最接近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方案相

比较，后者与前者之间存在区别技术

特征，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区别技术

特征是本领域常用的技术手段，也不

存在任何启示可以使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最接近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基

础上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结

合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或公知常识

可以得到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那么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在最接近现有

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常用技

术手段就不是显而易见的，应该符合

专利法关于创造性的规定。

何隽认为，该案有两点启示作用

不可忽视：一是在对某些技术问题存

在比较严重的认识分歧时，如何站在

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公允地评价

所申请保护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在该

案复审的前置审查程序中，相关审查

部门维持原驳回决定，京东方公司提

出复审请求，也未修改申请文件。这

就说明发明人和专利审查部门之间

对所申请技术方案是否具有创造性

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在这种情况

下，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理

解发明构思非常重要。二是拥有核

心技术对于企业发展，甚至某一行业

发展的重要性。涉案专利技术涉及

到液晶显示器面板的背光模组。从

成本来看，背光模组在液晶显示器面

板中所占比例较高，国内的液晶显示

器领域存在“缺屏 ”现象 ，导 致 大 部

分利润被海外的面板厂商获取。“新

型 显 示 产 业 ”是 国 家 支 持 的 新 兴 战

略 产 业 之 一 ，政 府 给 予 了 相 当 的 资

金、政策支持，京东方公司就是在液

晶显示行业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高新技术企业。资金支持、政策支持

最终必须落实到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中去，其中关键的就是拥有核心技术

的知识产权，掌握行业的完整技术链

和全套工艺。

提交专利申请的发明应具备创造

性是授予其专利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发

明是否显而易见则是判断发明是否具

备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现行《专利审

查指南》给出了判断发明相对于现有技

术是否显而易见的三个步骤，即通常所

说的“三步法”：一是确定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二是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三是判断要求保

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

否显而易见。这三个步骤依序进行、环

环相扣，每一步均是下一步的基础。其

中，第一步实际上是要确定一个进行评

判的基准，是“三步法”的起点；第二步

则是找到并确定所要求保护的发明相

对于第一步确定的基准的差异，在“三

步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三步

则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前两步的基

础上综合其它现有技术而重构发明，是

“三步法”的最终目的。

运用“三步法”判断发明是否显而

易见、以便得到客观、准确的创造性判

断结论的关键在于，本领域技术人员

准确理解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并准确把

握所确定的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公开内

容，并以此作为分析判断的起点，全面

系统地分析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否有

动机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现有技术手

段显而易见地获得发明的技术方案。

最接近现有技术是创造性判断的

比较基准和重构发明的起点，应当立

足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客观、

准确的理解，把握其公开内容的技术

实质，任何对该起点的理解出现的偏

差都有可能导致对发明是否显而易见

的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即所谓的“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准确理解最接

近现有技术的前提下，还应当准确把

握所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技术实质，客

观比较二者在技术构思以及具体手段

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综合判断发明

是否显而易见。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和所要保护发明的技术实质的把握

应当通过背景技术、所存在的缺陷、针

对该缺陷采取了哪些手段、实现了哪

些技术效果等方面梳理它们各自的技

术脉络，综合考虑其所体现的整体技

术构思来进行。

准确把握技术方案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一种背光模

组及液晶显示器件”发明专利申请复

审请求案进行分析和说明。

涉案申请包括一种背光模组，依

据其说明书的记载，现有的背光模组

在 LED 上直接涂覆荧光粉，LED 在工

作过程中由于荧光粉受结温度热聚集

的影响，导致 LED 的受激发光能力降

低、亮度衰减，限制了背光模组寿命；

同时，在采用 LED 点光源时因需要扩

散板、光学扩散片等部件提高点阵光

源的均一度而导致整个背光模组结构

复杂、厚度较厚等问题。为此，涉案申

请的背光模组采用如下技术构思以解

决上述问题：在第一基板上设置发光

器件阵列，在与其对置第二基板上涂

覆荧光粉层，形成了发光器件阵列与

荧光粉层的间隔设置，其确保了荧光

粉层上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受到来自发

光器件阵列的电子与空穴对在复合过

程中所产生光子轰击而发光，使发光

器件发出的光经荧光粉层均匀射出，

极大限度改善了发光面的均一度，省

去了现有技术中扩散板、光学扩散片

等设置，降低了背光模组的厚度并简

化了结构。

用于评判创造性所确定的最接近

现有技术为对比文件 1，其公开的是

使用场发射背光装置替换传统的线光

源和点光源，目的在于确保背光装置

的亮度均匀和延长使用寿命，其技术

构思主要为：在场发射背光装置的下

面板上设置用作阴极和栅电极的第一

电极和第二电极，并在第一电极和/或

第二电极上设置碳纳米管（CNT）发

射器，荧光层设置在上面板面向下面

板侧的第三电极的底面上，荧光层与

第一电极、第二电极、CNT 发射器间

隔设置，这样，荧光层便设置在第三电

极与第一电极、第二电极、CNT 发射

器之间，当对第一电极、第二电极和

第 三 电 极 分 别 施 加 预 定 的 电 压 时 ，

CNT 发射器发射电子并与位于第一

电极、第二电极和第三电极所形成的

电场中的荧光层相碰撞，使得荧光层

中的荧光材料被激发并发出可见光，

从而实现了背光装置的发光。

客观比较发明构思

不难看出，涉案申请和对比文件

1 的背光装置均采用了荧光粉层，二

者是否构成相同或相当的技术手段成

为本案创造性判断的关键，对此，需要

从客观把握二者的技术实质入手，判

断其相同与否。

涉案申请要求保护的方案的技术

实质是，对传统线光源和点光源如发

光器件阵列进行的改进，其采用发光

器件阵列发出光子而发光，并激发荧

光粉层发光，从而达到发光均匀的效

果，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荧光粉层本案

的背光模组也能发出光，荧光粉层的

作用只是通过与能够发光的元件即发

光器件配合改进发光效果和简化结

构。对比文件 1 公开内容的实质为：

弃用传统线光源和点光源而采用了场

发射背光装置，本领域周知，场发射背

光装置采用的是将电能直接转换为光

能的发光原理，其需要提供有电场，故

场发射背光装置需要有提供电场的电

极及发射电子的发射器。对比文件

1 的第一电极、第二电极和 CNT 发射

器单独或整体均不具备发光功能，而

是提供激发荧光层发光的电子，因此，

荧光层需要与 CNT 发射器、第一至第

三电极配合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实现

发光，是对比文件 1 的场发射背光装

置不可缺少的发光器件，其原理类似

于生活中常用的灯管内壁涂覆荧光粉

层的日光灯等。由此可见，涉案申请

与对比文件 1 虽然都具有间隔设置的

两个基板且都在上面的基板侧设置有

荧光粉层，但由于两者发光原理不同，

荧光粉层的作用不同导致其作为背光

模组的不同组成部分而存在，在涉案

申请中荧光粉层为匀光部件，而在对

比文件 1 中则是发光部件，不能将二

者整体上视为相同或作用相当的部

件，因此，整体上看，对比文件 1 客观

上并未公开涉案申请中的荧光粉层及

其相应设置。这一区别整体上充分体

现了涉案申请和对比文件 1 二者实现

背光装置发光的原理完全不同，荧光

粉层实质作用完全不同，二者发明构

思差异较大。

谨慎得出判断结论

综上，当以对比文件 1作为最接近

现有技术并以其采用的场发射背光装

置作为发明起点重构涉案申请时，对比

文件1中场发射背光装置与涉案申请属

于不同的技术脉络，二者构思迥异，因

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没有动机改变对比

文件1的场发射背光原理，将第一电极、

第二电极和CNT发射器构成的发射电

子以激发荧光层的结构替换为传统的

如发光器件阵列的线光源和点光源发

出的光子激发荧光层中的荧光材料的

结构。即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没有动机

以对比文件1为起点结合其他现有技术

手段获得涉案申请的技术方案。

创造性判断的“三步法”中前两步

的准确把握是运用“三步法”评判创造

性的基础，要保证审查结论的正确需要

本领域技术人员切实地立足于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这一起点，查清事实，准确

地理解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和最接近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方案，正

确地认定两者之间的区别特征。只有

真正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发明的

技术本质，正确解读权利要求，才能为

后续的创造性审查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评析“一种背光模组及液晶显示器件”发明专利申请复审请求案

京东方被驳回核心专利申请缘何京东方被驳回核心专利申请缘何““复活复活””？？
本报记者 侯 伟

以最接近现有技术为起点 综合判断发明是否显而易见
彭 燕 朱宇澄 刘燕梅

案件亮点案件亮点

对比文件 1的荧光层不是与

能够发出光的元件配合实现发光的，而

是与 CNT 发射器与第一至第三电极作为一个

整体构成了发光器件，对比文件 1 中如果没有荧光

层，则对比文件 1的背光装置根本不能发出光，其结构类

似于生活中常用的灯管内壁涂覆荧光粉层的日光灯等。而涉

案申请的第一基板上设置的是发光器件阵列，其是利用发光器

件阵列的电子与空穴对在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光子轰击涂覆在

第二基板上的荧光粉层，从而使发光器件发出的光经荧光粉层均

匀射出，进而提高背光模组的发光效果。即使没有荧光粉层本申

请的背光模组也能发出光，荧光粉层的作用只是通过与能够发光

的元件即发光器件配合改进发光效果，属于改善背光装置已有

发光器件出射光的部件。整体上看，对比文件1的荧光层与涉

案申请的荧光粉层实质作用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本领域

技术人员没有动机改变对比文件 1的原理，将第一、第

二电极和 CNT发射器构成的发射电子以激发荧

光层的结构替换为用发光器件阵列发出

的光子激发荧光层中的荧光材

料 的 结 构，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对

比文件 1 基础上

并不会进行如此

的设置。


